
1 

 

 

 金門縣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 

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單位)服務須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8月製 

一、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以下簡稱A單位)核定原則 

(一) A單位係落實個案管理之重要角色，應廣結服務區域內長照資

源，依個案多元照顧需求協調安排照顧資源，強化服務連結效

能，建構完善在地服務輸送體系。 

(二) 本縣之A單位係指符合特約要件，經簽訂特約，取得申報照顧計畫

擬定與服務連結(AA01)、照顧管理(AA02)支付之單位。 

二、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(以下簡稱照管中心)照會A單位原則: 

照管專員依據A單位服務區域，公平派案，以服務使用者最佳利

益為優先，依以下原則予以派案。 

(一) 依據個案意願是否接受個案管理人員提供服務，照管專員於

評估時充分說明 個案管理人員服務方式，取得案主意願後

依據A單位服務區域派案。 

(二) 照管中心自行管理：以接受單ㄧ項服務或複雜個案為主。 

1. 針對僅申請單ㄧ項服務(交通接送服務、輔具補助或無

障礙改善補助)等，未併有B碼、C碼、G碼服務者為主，

但照管中心或A單位若評估個案需求宜由 A單位個管，仍得

照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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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特殊或複雜個案，如專簽、陳情或與單位發生服務爭議調

處、涉及服務品質或履約爭議等狀況。 

3. A單位因服務量能即將達上限，或人力問題，導致無法

持續個管工作者，應於三個工作日前正式函文衛生局

(以下稱本局)，經本局審查同意後，週知照管專員暫停

派案，原舊案則持續提供不中斷。若欲恢復派案時，亦

應正式函文本局同意後，週知照管專員恢復派案。 

三、 A 單位服務須知 

(一) 個管師資格認定 

1. A單位須依據108年6月12日衛部顧字第1081964180號函個

案管理員資格聘用個管人員。 

2. 符合個管人員資格且經同意核備後，完成7小時基礎訓

練，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照專實習共訪12次並通過照顧計

畫督導審查，評值成績合格，照管中心方可進行正式派案。 

3. A單位個管師應配合長照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

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完成認證、登記。 

4. A單位之個管師不得由外部人員兼任，且須專任專職，不

得兼任其他長照服務項目。 

5. A單位之個管師倘有異動(含新增、註銷)須於三個工作日

前函文本局核備。 

6. 應落實實名制，A單位之合格個管師需於收到完訓合格通

知起3個月內，於CMS系統上開立一組個人帳號，且於執行

個管相關業務時需由個管師本人於系統操作及登打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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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錄。 

(二) 個案管理師任務 

1. 應依據「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」AA01及AA02照顧組合

內容執行個管業務。 

2. 本縣個管師以1:150案為基礎案量，得視單位服務量能調

整。 

3. A單位應依據個案照顧問題，擬定照顧目標與照顧計畫，

積極協調各服務特約單位共同完成照顧計畫，並確保於7

個工作天內提供第一次服務。 

4.收案後應定期安排電訪、每6個月須家訪並紀錄，追蹤照

顧計畫服務情形與照顧目標達成狀況。 

5.個管師應有職務代理人，不得因請假、出差等因素無法

提供服務，導致影響個案管理相關業務執行。 

(三) 資源連結 

1. 應該主動與各類特約單位合作，除原本簽訂合作意向書之

特約單位，本縣所有特約單位都可以照會，以利個案服務

即時安排。 

2. 建立跨專業團隊合作與溝通機制，提供給所有服務團隊成

員遵循。 

(四) A單位照會複合型服務中心(以下簡稱B單位)原則: 

個案管理人員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，公平派案，以服務使

用者最佳利益為優先，派案時應依以下原則考量欲派之B單

位服務量能予以派案，派案優先順序如下: 

1. 個案服務選擇意願優先。 

2. 可協助個案達成照顧目標者優先。 

3. 服務提供即時、可近性優先。 

4. 舊案維持原服務提供單位優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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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B服務提供單位主動發掘提出服務申請書優先派案。 

6. 在地資源優先。 

7. 符合上述各項要件不只一家時，輪派。 

四、 照顧計畫 

(一) 依據長照需要者之長照服務額度及照顧問題清單，以及照顧

組合表，與長照需要者討論後擬定照顧計畫。社區整合性服

務中心擬訂之照顧計畫須經照管中心核定後進行服務連結。 

(二) 個案依照顧計畫接受服務時如有服務計畫異動需求，服務提

供單位得使用系統服務異動通報A單位，個案管理員與個案

或者家屬聯繫確認異動計畫內容須於三天內進行照顧計畫

異動及照會服務單位。 

五、 服務追蹤: 

(一) 照管中心對A單位 

1. A單位若無法接案，請於2日內系統異動通報予照管中心，

並敘明原因。 

2. 照管中心應建立A單位之督導及服務追蹤回報機制，並據

此評值A單位績效，評價結果列入本縣派案與特約簽訂參

考。 

(二) A單位對B單位 

1. A單位應依據本原則派案，並且讓派案資訊透明化，倘有

不可抗力因素未能提供服務，A單位應訂有處理或輔導機

制，以維護個案權益。 

2. 合作之B單位若有延遲服務之情況時，應建立改派原則，

以確保於5個工作天內提供第一次服務。 

3. A單位應建立對B單位之評價機制，並據此評估B單位績

效，評價結果列入本縣派案與特約簽訂參考。 

(三) A單位對個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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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定期了解個案失能程度或照顧需求之變化，即時向照管中

心反應或調整照顧計畫。 

2. 追蹤個案對B單位服務滿意度，並針對個案問題或申訴反

映予以處理並紀錄。 

3. 個案提出更換服務單位需求，個案管理人員應充分了解原

因，並連繫原服務單位告知原委，經協調後仍需更換服

務，應協助個案媒合新服務單位，並填寫更換服務單位申

請表傳真至本局，並至系統進行計畫異動，將其表格上傳。 

(更換服務單位申請表於附件一) 

六、 服務暫停及結案 

主要以個案或其主要照顧者等案家因素，導致暫停或結案條件成

立者，B單位應主動通報A單位，A單位應主動通報照管中心。 

(一) 服務暫停: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服務單位得逕予照會照管中

心核備後暫停服務，惟仍須持續追蹤服務情形。 

1. 住院超過1週以上。 

2. 赴台離家超過1週以上。 

3. 個案或家屬要求之服務內容逾越提供單位與案家兩造服

務合約範圍，且經申請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後仍無共

識。 

4. 符合長照特約機構與案家兩造服務契約所載明之暫停要

件，當暫停之要件滅失時恢復服務。 

5. 若個案或其家屬有惡意傷害服務人員，如辱罵、言語暴力

或言行舉止構成執行服務人員人身安全之危險、心靈恐

懼、名譽及權益受損，違反相關人身安全防治之法規，致

無合適人力或服務難以繼續提供。 

6. 個案或家屬要求服務人員特定條件（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

思想、宗教、黨派、籍貫、出生地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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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、容貌、五官、身心障礙或學歷等），拒絕服務提供

單位安排之服務人員，致無合適人力或服務難以繼續提

供。 

(二) 結案: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B單位應主動通報A單位，A單位應

主動通報照管中心，由照管中心予以結案，並依相關行政程

序停止補助。 

1. 死亡。 

2. 遷離本縣轄區。 

3. 入住機構。 

4. 個案失能程度(如未失能)或給付資格變更(如聘僱外籍看

護)，致未符合支付/給付對象資格規定。 

5. 經照管中心通知後，仍拒絕配合複評、家訪、電訪。此類

個案若無生命之虞，則俟可配合服務相關規範後，始重新

受理申請。 

6. 派案照會後，個案仍無服務使用意願或其他可歸責於單位

之因素，追蹤3個月後，經照管中心同意後結案。 

7. 其他重大足以影響服務提供之事由。 

七、 相關輔導機制 

(一) A單位服務量能係依單位於事前準備會議上提出每位個管師

服務量，定期於CMS系統確認A個管派案量(或A單位可主動提

出)，若已達負荷上限，則啟動相關協調機制。 

(二) A單位因故欲變更已決議之服務量能，須正式來文說明。超

出原訂服務量能者，應闡明組織內部針對個管服務品質之內

控機制。 

(三) A單位因故需要中止或暫停派案，須正式來文並說明相關配

套措施，將列入本縣派案或特約簽訂之參考。 

(四) 針對A、B單位訂有督導及服務追蹤回報機制，並據此評值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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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單位績效，評價結果列入本縣派案與特約簽訂參考。 

(五) 依據本縣長照特約相關履約規範，如A單位經查證有以下情

形，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給予限期改善，上限為1次，

若逾期仍未改善，必要時可依金門縣政府長期照顧服務契約

書第十九條暫停派案或第二十條終止契約、不予特約。 

1. 使用他人帳號或任用不符合或未完成合格之個管師執行

個案管理之相關業務，經本局查證屬實，本局得依法終止

契約，不予特約。 

2. 服務紀錄登打不實，如於個案死亡後仍登打服務紀錄、未

確實聯繫追蹤服務個案卻登打服務紀錄等，經本局通知限

期補正仍逾期未改善者後續處理方式如下 

(1) A單位應有監督、輔導單位內個管師之責，故若經本局

通知限期補正仍逾期未改善之單位，得依契約停止派

案3個月。 

(2) 另經查確認該個管師未依規定登打服務紀錄，則按中

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規定:「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

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

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」，移送檢察機關偵辦。 

(六) 針對A單位執行業務及績效將不定期進行查核，平均二個月

一次，查核評分標準係依公告為主，每月查核評分表屆時提

供評鑑委員作為評分依據。查核評分表題數共計13題，合格

題數未達8題為「不合格」，「不合格」單位需於下次查核

前修正不符合之項目，連續3次查核為不合格之單位，暫停

特約，並一個月後進行複查，如再不合格，即停止特約關係。

(查核表於附件二) 

 

八、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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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A單位不得向B單位收取額外之行政費用。 

(二) 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，應依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，並得隨時

補充公告之。 


